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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會第 7屆第 1次 

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4月 27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新北市政府 18樓市政會議室 

主    席：侯市長友宜（謝副市長政達代）                  紀錄：周孟緯 

出席人員：鄭委員凱仁、林委員昭文、張捷委員、牛委員暄文、朱委員淑英、

陳委員潤秋（林主秘美娜代）、張委員錦麗（吳副局長淑芳代）、

張委員明文（歐副局長人豪代）、陳委員瑞嘉（葉主秘建能代）、

鍾委員鳴時（黃專委莉雅代）。 

列席人員：社會局（楊貴閔、鄭明學、饒賀凱、陳瑤婷、許淑媛、呂南青）、

教育局（曹孝元）、衛生局（劉姵伶、楊時豪、林郁青、蔡卉妮、

孫靜玲、范謙文）、勞工局（羅伊佑、劉吉厚）、交通局（沈瑋瑮）、

警察局（黃振迪）、工務局（許雅惠、李立偉）、文化局（張志瑋）、

消防局（黃弟勝）、城鄉發展局（黃永盛、張佑任）、體育處（徐

瑋伶、蔡如雅）、養護工程處（游淳名）。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頒發聘書：(略) 

參、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肆、 歷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一、 列管案號 1：詳專案報告。 

二、 列管案號 2：持續列管，消防局防震宣導動畫影片請加入手語翻譯版

及導入口述影像，除防災宣導外，亦須落實演練；另請社會局及衛生

局對於所管之社福機構及衛生醫療機構加強逃生演練，並請消防局後

續提送宣導相關資料予委員參考。 

三、 列管案號 3：業依使用者需求改善，解除列管。 

四、 列管案號 4：解除列管，另有關勞工局辦理庇護性就業者體適能強化

計畫，建議可與體育處共同合作，另請落實員工轉銜服務。 

伍、 專案報告 

一、 委員發言摘要 

（一） 法規規定為最低要求，環境無障礙有二原則，一為新設施設立

時勿產生障礙，二為策略性改善舊有設施，如分區、分級，尤

其地方診所須多加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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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列為診所督導考核獎勵項目，且次年度得免督考具誘因，建議

可加入無障礙診所認證機制，並公告名單以利民眾查詢，提升

醫療院所改善意願；另建議可分類、分區公告無障礙醫療院所

名單，提供民眾查詢參考及預為因應。 

（三） 建議調查須改善醫療院所、項目及替代方案，須改善者分級、

分類列管協助改善；倘為中央未奬助項目，惟仍有須改善者，

地方主管機關亦可規劃補助或思考替代方案，另可結合工務局

及無障礙委員提供專業諮詢。 

二、 主席結論：請衛生局於政策規劃時將委員意見納入參考。 

陸、 工作報告 

一、 委員發言摘要 

(一) 有關社會局： 

1. 輔具 APP 將上線，須注意是否符合無障礙 2A 標章，以利視

覺障礙者使用。 

2. 聽障者無法接聽電話，電話需求評估如何瞭解需求？ 

3. 請於下次會議報告輔具 APP上線辦理情形。 

4. 雙老家庭或高照顧負荷家庭服務較困難，需跨局處合作。 

5. 建議後續將身心障礙生涯轉銜服務成果納入報告。 

(二) 有關衛生局： 

1. 就醫環境無障礙為今（112）年重點業務，就委員建議事項，

請於下次工作報告時呈現具體策略及執行方式。 

2. 有關精神病人照護轉銜業務今（112）年增加協助急性期病人

於急診留院觀察如何執行？ 

3. 有關出院轉銜，公衛護士或心理衛生社工可否於障礙者住院

期間先建立關係，以利後續順利提供服務？又護送就醫者如

何得知為列管個案？入院時是否啟動轉銜機制？ 

4. 服務對象亦有雙老及高照顧負荷情形，多轉介至長照服務或

家庭照顧者服務，建議瞭解、追蹤及分析精神疾病患者之照

顧者照顧壓力負荷、執行困難，及是否須局處合作。 

(三) 有關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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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視障按摩補助職業訓練時數往年為 1,600小時，今（112）年

同期補助訓練時數為 1,000小時，訓練時數不足恐影響品質，

應針對中途致視覺障礙者有足夠協助。 

2. 勞動部曾辦理視障按摩品質提升工作坊，透過交流及專業師

資指導，提升視障按摩品質，可參考辦理。 

3. 尚有 235家單位進用障礙者不足額，是否長期如此？進用有

何困難？有何輔導作為？ 

4. 請說明庇護工場員工轉銜至一般職場除就業獎勵金外，有何

協助穩定就業之措施？ 

(四) 有關教育局： 

1. 建議可參考臺北市成立嚴重情緒障礙兒少學園，增加與醫療

領域之銜接。 

2. 建議教育局可轉介有嚴重情緒行為問題之障礙者至社會局

之服務。 

3. 現資料偏重量化數據，建議於報告中清楚呈現各學層間轉銜

結果，並分析是否落實轉銜、所遇困難、局處間合作情形，

以瞭解是否漏接，如：應入學而未入學者。 

(五) 有關體育處： 

1. 推動身心障礙巡迴運動指導服務佳，建議可培力及認證身心

障礙專用運動師資，並建立師資庫，可供障礙者至運動中心

時可自費聘用，或於開設專班時，可聘請教練指導障礙者正

確使用合適運動設施器材，促進運動效果。 

2. 第 6屆第 5次會議主席裁示調查分析障礙者運動辦理之活動

及設施，並於報告中呈現調查結果，惟本次工作報告未呈現，

請說明調查分析結果。 

3. 建議於體育處官網設立障礙者運動專區，以利有需求查詢相

關運動課程及活動。 

(六) 有關交通局：應加強低底盤公車司機操作運練，如：起步、剎車、

調整車斗等，及確認車內廣播是否妥適，可透過查核機制，確保

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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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有關工務局：新莊區中正路及富國路麥當勞騎樓，是否納入今

（112）年騎樓整平規劃？另中正路 706號前人行道破損，請釐

清是否為公有場地？ 

(八) 有關警察局： 

1. 新莊區中正路 706號前機車逆向行駛人行道違規嚴重，影響

行人及障礙者通行，請加強取締。 

2. 建議警察局於反詐騙及反毒品等宣導加入手語翻譯。 

(九) 有關文化局： 

1. 建議於工作報告呈現場館無障礙坡道坡度及高低差，及評估

是否適合障礙者使用。 

2. 建議文化場館可將易讀、語音導覽、手語導覽或遠距語音導

覽等措施納入規劃，以提升年長者及障礙者文化參與。 

(十) 有關環保局：機車排放廢氣影響大，尤其障礙者抵抗力較差，影

響更甚，新北市是否有類似基隆市電動車補助計畫，以加速汰換

老舊燃油機車？ 

二、 各單位說明 

(一) 社會局： 

1. 開發輔具 APP時已委請廠商將無障礙使用需求納入規劃，將

於下次會議說明輔具 APP規劃情形及上線後成果。 

2. 因聽覺障礙者通話困難，需求評估社工電訪時優先聯繫申請

鑑定時填寫之聯絡人，若無法以電話聯繫，則透過簡訊通知

聯絡資訊，或依障礙者需求，連結手語翻譯或聽打服務到宅

評估。 

3. 倘經需求評估社工依高照顧負荷家庭指標評估符合者，將轉

介身心障礙者家庭資源中心提供個案管理服務或協助轉介

相關資源，惟雙老家庭常拒絕服務或期自行照顧。為協助本

市轄內家中有兩名以上身心障礙者及心智障礙雙老家庭，社

會局已於今（112）年 3月起提供名冊予各區公所，並請各區

公所及里鄰長每月定期關懷，以利服務及時介入。 

(二) 衛生局： 

1. 就醫環境無障礙規劃情形將依委員意見納入下次會議工作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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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精神病人急診留院觀察及出院轉銜，現有6家專責醫

院，將依委員意見及早進入醫院與障礙者建立關係，以降

低後續家訪及服務之困難度。另倘有緊急護送就醫情形

時，責任醫院亦為優先護送醫院，適當處置或觀察無相關

安全疑慮時再讓其出院。至如何勾稽所送病患是否為列管

個案，須再與專責醫院資訊部門研議可行性。 

(三) 教育局： 

1. 將再評估設立嚴重情緒障礙兒少學園設置需求。 

2. 有精神障礙或嚴重情緒行為之學生，因家長多有就診疑慮，

爰亦與醫療院所合作，由醫師到校提供協助。 

3. 後續會議報告將加強說明與社會局及衛生局合作情形。 

4. 有關身心障礙畢業學生轉銜，教育局有轉銜未升學未就業輔

導計畫，將於下次會議補充說明。 

(四) 勞工局： 

1. 因中央 112年 1月底方核定新年度職業訓練補助計畫，爰致

勞工局相關作業期程延宕，將再持續觀察承辦單位辦訓情形。 

2. 勞工局每年均辦理視障按摩品質提升工作坊，並透過輔導員

實地輔導訪視，瞭解視障按摩師從業困難及需求，作為推動

改善業務參考依據。 

3. 未足額進用障礙者之單位家數每月浮動，常見原因為單位不

瞭解規定、聘僱之障礙員工離職，未能及時聘足，與產業特

性亦有關。勞工局針對足額進用者有獎勵或表揚措施，長期

未足額進用者，除須繳納差額補助費，勞工局將專案輔導，

協助職務或產業分析，對於不適合進用障礙者之產業，另建

議進用視障按摩師，透過多元方式鼓勵企業進用障礙者。 

4. 庇護工場員工轉銜至一般職場，會由支持性就業輔導員介入

輔導並追蹤 3個月，若轉銜不適應，亦有重返庇護工場機制。 

(五) 交通局： 

1. 每年均辦理公車評鑑並有相關指標，且含乘客安全性，將再

加強稽查。 

2. 交通局針對低底盤公車每月定期稽查，稽查內容將再列入障

礙者需求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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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車業者每年均辦理教育訓練，委員之建議將請業者列入訓

練內容。 

4. 低地板公車及電動公車漸趨普及，惟原柴油公車轉換電動公

車因操作方式不同，將請業者持續輔導司機操作訓練。 

(六) 工務局： 

1. 新莊區中正路及富國路騎樓，已納入今（112）年騎樓整平規

畫，預計 6 月收訖調查報告，如順利取得所有權人同意書，

將於下半年度改善，並於後續會議報告辦理情形。 

2. 新莊區中正路 706號前人行道破損，將請相關單位現場勘查，

如為公有將立即修繕。 

(七) 警察局： 

1. 新莊區中正路 706號機車行駛人行道違規，已接獲諸多檢舉，

將請新莊分局加強執法取締，並於下次會議說明取締結果。 

2. 將於反詐騙及反毒品等犯罪宣導加入手語翻譯宣導，並請少

年隊及刑警隊加強宣導。 

(八) 文化局： 

1. 將調查各場館無障礙斜坡道設置情形，並於下次會議說明。 

2. 委員建議加強手語翻譯等相關導覽事宜，將持續精進。 

(九) 體育處： 

1. 體育署已有辦理培訓障礙者運動師資課程，並將師資資訊公

布於體育署網站，亦向障礙團體宣導。 

2. 針對障礙者運動辦理之活動及設施調查分析，因相關活動刻

正辦理中，將於活動辦理結束後提交調查結果。 

3. 將再研議於體育處官網設置障礙者運動專區事宜。 

三、 主席結論： 

(一) 請各局處將委員建議事項納入研議，如為需補充說明事項，請

於下次工作報告呈現。 

(二) 請體育處完成針對障礙者辦理之運動、活動及設施調查分析報

告後，提供委員參考。 

(三) 請將委員建議電動機車之補助政策提供環保局參考。 

柒、 討論提案：無。 

捌、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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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委員：林昭文委員 

案由：為促進障礙者健康及社會參與，建議觀光旅遊局官網上增加無障礙

旅遊專區事宜。 

說明：新北市許多特色景點之無障礙設施佳，建議觀光旅遊局於官網上設

置無障礙旅遊專區，提供障礙景點旅遊資訊地圖及供查詢，亦可結

合周邊無障礙店家、餐廳、廁所，及無障礙交通等資訊，建議請觀

光旅遊局及經濟發展局於下次會議說明。 

決議：請觀光旅遊局及經濟發展局出席下次會議，並說明規劃推動情形。 

玖、 散會：下午 5時。 


